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就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交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利润分配

相关政策和公司制定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立足于企业经营发展实际

情况，充分兼顾和考虑了股东回报和公司自身发展，我们同意将上述

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度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其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

准则，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聘请其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听取了公司内控部关于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汇报，并审阅了

公司《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内控工作按

照“融入业务，双效为先，底线思维，动态管控”的总体思路，扎实

开展风险评估、自我评价、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宣传培训、考



核评分、内控审计等相关工作，强化合规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持续

推进内控信息化建设，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改善效果原则，开展精

细化管理，并针对性的加强薄弱单位、重点流程的提升管控，确保了

内控体系的有效运行。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四、关于统一销售公司控股股东兰花集团公司所属煤矿煤炭产品

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兰花集团公司目前下属东峰、莒山两矿经营煤炭业

务，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公司原通过收取手续费方式受托代销两矿

煤炭产品。鉴于目前公司已注册成立兰花科创销售公司，对公司所属

晋城地区煤矿煤炭产品进行统一销售，经协商，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兰花科创销售公司对集团所属煤矿的全部煤炭产品进行统一销售，交

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我们认为统一销售兰花集团所属煤矿煤炭

产品，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交易价格遵循了

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10,345.43 万元，

2021 年预计金额为 221,105.17 万元，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金额。

根据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要，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

合理预计，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为 397,959.63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交易价格采用市场价格及和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

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二甲醚生产企业近年来受终端

市场需求下降影响，二甲醚市场持续低迷，企业处于连续亏损状态，

企业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经进行减值测试，公司拟对清洁能源固

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7,499.23 万元，对丹峰化工固定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 2,337.56 万元，合计 19,836.79 万元。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

司持有的丹峰化工的长期股权投资 20,444.19 万元全额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我们认为上述资产减值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符合企业资产的实际状况，我们同意对上述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关于报废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于 2021 年底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盘点，经核查确认，由于技

术进步、使用时间较长等原因，部分设备确实已无法使用或不具有修

复价值，拟进行报废处理。本次拟报废固定资产原值：67,048,419.90

元，累计折旧：54,728,676.42 元，净值：12,319,743.48 元。我们

同意对上述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八、关于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拟在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前在担保总额不超过 261,000 万元内继续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我们同意上述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